花蓮縣營建剩餘土石方出場通知單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工程名稱
	

	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核定日期及核准文號
	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文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出地點
(地段號並註明附近門牌)

	地段地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近建物門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建造執照號碼
	

	營建剩餘土石方收容場所
	

	土石方出場期間日期
	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~    年    月    日止

請填寫土方計畫出場期間中

最可能出場日期為     月    日   午 
供本府執行現場土方查核使用

	計畫核准土方類別及數量
	類別：     /數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立方公尺
類別：      /數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立方公尺

	前次累計已出場土方數量

	立方公尺

	本次申請出場土方數量

	立方公尺


※本表單請於出土前5日併同運送憑證及開工備查文件(含出土計畫書)

   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核章事宜。
承造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/蓋章)       
監造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/蓋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清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/蓋章)       

清運單位 連繫人員姓名：           先生/小姐

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威神企業有限公司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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